
立法會CB(1)174/07-08(01)號文件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7年 6月 29日舉行的特別會議席上  
提出及接獲的意見書所表達  

有關 "公共廣播服務 "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的提要  
 
 

事項 意見／關注 

公共服務權限  各方普遍同意，公共廣播服務應服務社會、向公眾

負責，以及不受政府壓力和政治及商業利益影響。

公共廣播機構的節目應照顧各類觀眾／聽眾的需

要，包括小眾興趣社，例如少數族裔、長者、兒

童及學生。 

 

除了檢討委員會建議的 4項公共使命外，港台節目

製作人員工會 (下稱 "港台工會 ")、香港人權監察、

香 港 記 者 協 會 和 撐 港 台 運 動 主 張 把 保 障 新 聞 自

由、編輯自主及監察政府，定為公共廣播服務的公

共使命。 

 

消費者委員會表示，儘管各方對 "加強公民身份 "因
素的規模及其來源意見不一，但在公共廣播服務下

提供含有 "加強公民身份 "因素的節目，可達致建立

公民身份、公民社會及促進社會和諧的有用目的。

政府應確保在普及和免費使用的基礎上提供公共

廣播服務。  
 

檢討委員會不建

議港台轉變為公

共廣播機構  

對於檢討委員會作出不贊成港台成為公共廣播機

構的結論，部分委員及代表團體懷疑委員會是否獨

立和公正，並質疑其邏輯及理據。他們不同意港台

轉 型 會 導 致 檢 討 委 員 會 所 預 期 的 難 以 克 服 的 困

難，因港台員工大多數是合約僱員。他們並認為，

檢討委員會不贊成港台轉變為公共廣播機構的結

論欠缺理據、難以服眾、不合理及對港台員工不公

平，損害港台員工的職業保障和利益。  
 
各方普遍同意，既然檢討港台的角色和未來超越了

檢討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檢討委員會便不應在未有

研究港台可否轉型或詳細分析轉型的利弊的情況

下，作出不贊成港台轉型的結論。  
 
不少代表團體認為，檢討委員會對港台的觀察不夠

全面。檢討委員會把焦點放於港台不足的一面，貶

低了港台在製作公共廣播服務節目方面的貢獻，更

錯誤地引述港台工會 2006年 3月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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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代表團體反對成立全新的公共廣播機構，並認

為檢討委員會未能提出理據，說明為何重頭組建一

家 全 新 的 廣 播 機 構 較 港 台 的 轉 型 將 更 容 易 及 有

效。他們質疑，一家全新的機構仍有待建立公信

力、品牌及觀眾／聽眾，會否真正地回應社會大

眾，特別是少數社的需要和利益。港台工會指

出，大部分海外公共廣播機構均由政府部門或半政

府機構演變出來。  
 

港台的角色和未

來  
委員和代表團體持相同的意見，認為港台應卸下其

政府部門身份，轉變為名副其實的公共廣播機構，

以其公信力和可靠品牌捍社會公義、編輯自主及

節目獨立，並且承傳其公共廣播服務專業知識和經

驗。他們認為，港台一直稱職地履行公共廣播機構

的功能，所製作的優質節目反映社會現實，照顧少

數社的特殊需要和興趣，並曾贏得不少獎項。在

所有本地傳媒中，港台的節目質素及傳媒公信力經

常排名甚高，所以港台轉變為公共廣播機構最能符

合經濟效益和公眾期望。政府應充分肯定港台過去

80年作為主要公共廣播機構對社會的貢獻。鑒於港

台符合公共廣播機構的必要條件，又擔當這個角

色，政府應積極研究如何把港台重組為真正的獨立

法定公共廣播機構，並推動港台轉型，使其優良的

文化得以延續。 

 

政府不應因為港台以往曾發生涉及欺詐、不當處理

公帑的事件，又或其節目的公正性備受爭議，遂關

閉港台。香港記者協會倡議立刻把港台轉變為公共

廣播機構，安排港台員工順利過渡至日後的獨立廣

播機構。  
 

體制安排  各方普遍同意，公共廣播機構應為藉立法組成的法

定機構、免受商業和政府干預、可獲得足夠經費和

資源，按普及性、多元性、獨立性及獨特性的原則

製作及廣播優質、創新和多元化節目，同時維護編

輯自主。  
 

管治架構  部分委員及多個代表團體反對檢討委員會就新的

公共廣播機構建議的董事局委任機制。在該機制

下，行政長官從提名委員會擬定的提名名單上委任

成員。他們憂慮，只有那些與政府友好的政黨才獲

得委任加入董事局，令公共廣播機構淪為政府喉舌

及宣傳機器，而行政長官所委任的親政府董事局將

沿襲親政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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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關注到，董事局的主席和成員均以個人身份

由行政長官委任，而行政總裁又兼任總編輯，須向

董事局負責。在這情況下，日後的公共廣播機構對

政府隨時唯命是從。  
 
撐港台運動質疑，在建議的管治架構下，新的公共

廣播機構能否真正獨立，做到監察政府和反映社會

上不同的意見。  
 
公共專業聯盟及新力量網絡建議，公共廣播機構的

董事局成員應包括身為民意代表的立法會議員。然

而，香港人權監察堅持，立法會的現任議員，即使

是經由普選產生，亦不應符合資格獲委任加入董事

局。民間電台反對委任任何政治人物為董事局成

員。香港記者協會認為，政府官員或有任何政治聯

繫的人士都不應擔任董事局成員。  
 
為確保具問責性及建立均衡的管治架構，從而有利

於發展可靠、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香港人權監察

倡議，公共廣播機構的董事局和管理層應透過公平

公開的選舉制度委任，並由社會上不同界別的代表

組成，例如與廣播有關的行業、相關的持份者、專

業及新聞團體、大學相關學系的學者，以及非政府

組織 (包括弱勢社 )。港台工會及香港記者協會亦

支持日後的公共廣播機構應向公眾負責，其董事局

成員應通過公開和具透明度的選舉機制選出。 

 
香港互聯網協會就運作的最初 10年提出一套過渡

管治架構，即除了兩名當然成員及由提名委員會提

名並經行政長官委任的半數董事局成員外，餘下的

一半成員應為業界／專業成員，由不同界別推選出

來，以反映各個社，包括弱勢及少數社的意見

和利益。該協會並建議在日後的公共廣播機構內成

立科技委員會，善用廣播科技的最新發展。 IT呼聲

贊成董事局應由社會各界推選的業界／專業人士

組成，從而建立均衡的管治架構，為發展可靠、獨

立的公共廣播機構提供有利條件。  
 

財政安排  各方普遍同意，公共廣播機構應主要由公帑資助，

並獲准積極開拓政府撥款以外的收入來源，以維持

其獨立於政府的地位。有建議指出，應在建議的財

政安排運作首 5年後進行檢討，而公共廣播機構應

憑藉法例獲得某個百分比的資助，確保有穩定的收

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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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力量網絡認為，檢討委員會建議來自政府撥款的

經費在首 10年內由 100%減至 80%，這些財政安排過

於保守。  
 
公共專業聯盟支持檢討委員會建議的 "綜合財政模

式 "。消費者委員會則認為，容許接受商業 "機構／

品牌 "贊助或會影響公共廣播機構的獨立性，削弱

其照顧社會上不同需要的使命及 "加強公民身份 "的
角色。  
 

公眾諮詢的範圍

及時限  
各方普遍同意，政府在 2007年下半年進行的公眾諮

詢，不應純粹以檢討委員會的建議為基礎，而應加

入港台轉變為公共廣播機構的方案。有建議指出，

該項諮詢應一併研究可否採取英國的第四頻道電

視公司的發行暨廣播機構方式、開放大氣電波以發

展公眾頻道；並應涵蓋各方面的事宜，包括公共廣

播服務的角色和功能、核心社會價值、公共廣播服

務須維護的公民社會新聞原則，例如編輯自主、新

聞及言論自由，還有其管治架構及財政安排。  
 
多個代表團體促請政府當局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

快完成諮詢，以免港台員工受到更大的心理壓力，

並且提供時間表，以及說明政府當局在收集意見

後，會如何及於何時進行此事。  
 

社區／公眾頻道 民間電台大力倡議開放發牌制度和及早發展社區

／公眾頻道，提供更多平台以容納多元化的意見和

節目內容。部分委員及多個代表團體對此表示支

持。  
 

公共廣播機構及

商營廣播機構各

自的角色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表示，公共廣播機構和商營廣播

機構之間應維持公平競爭。獲公帑資助的公共廣播

機構旨在達致公共廣播服務的公共目的，故此不應

與商營廣播機構爭奪廣告收入、商業贊助及收視／

收聽率。  
 
消費者委員會贊成，對商營廣播機構實施的規管制

度、規定及指引，在相關的範圍內應同樣適用於公

共廣播機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1月 1日  


